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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至今，新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
六十年风雨砥砺，沧桑巨变。
抚今追昔，展望未来，令人感慨万千。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全盘学习苏联，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
和政治体制，民主法治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因而法律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法律
虚无主义盛行。
共和国前30年，民主法治建设遭受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出现了“无法无天”的局面。
1978年十一届三申全会之后，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为民主法治建设奠定了必要
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则为民主法治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民主法治建设
由此走上了正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今天，我国的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司法运行机制基本健全，公民法律意识普遍加强。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依法治国、保障人权虽然已经写进了宪法，但是离真正实现还有漫长
的道路。
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相适应，我国法学理论发展大体上也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
个时期的法学理论受到法律工具主义和国家意志主义的支配，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法>>

内容概要

《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由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任总主编，由一批具有较
高学术成就的知名中青年学者担任各卷主编。
《实录》以史家的笔法，以“实录”的方式，从学术史的层面上再现共和国六十年历史进程中发生的
一次又一次法学重要问题的论争，从一个侧面揭示我国法学从“荒蛮之地”走向“显学”，从“幼稚
之学”走向成熟，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的历程。
读者不仪能从其问领略到我国法学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同时也能真实感受到共和国六十年民主法治
与法学发展的艰辛历程。
六十年来，我国法学的发展如同唐僧西天取经那样，历尽波折，备尝艰辛。
其间的经验教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做了忠实记录，以留给后人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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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恒山  1954年生。
江苏淮安人。
本科、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博士学位获取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现任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法学组成员，北京市法理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特聘
研究员，因际关系学院、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问题研究”。
出版《法理要论》《义务先定论》等专著，主编《西方法学名著精要》等教材，在《中国社会科学》
《法学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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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第一专题  承续与再创——关于法的继承性问题之争论·  一、革命后的法律：论争的背景  二、旧
法问题：论争的缘起  三、百家争鸣：论争的展开  四、学术和政治：论争的转向  五、政治革命与法律
变革：论争的实质  参考文献第二专题  阶级与社会——关于法本质问题之争论  一、引言  二、80年代
以前的争论  三、80年代以来的争论    （一）质疑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命题    （二）对法的阶级意志论
的坚持和完善  四、简评  参考文献第三专题  法治与人治——关于法治问题之争论  一、引言  二、改革
开放以前关于法治与人治的看法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法治与人治大讨论    （一）论战拉开序幕：一石
激起千层浪    （二）论争渐入佳境：法治论    （三）不同声音：法治、人治结合论和取消论  四、世纪
之交的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    （一）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    （三）法治的原则和法治的价值  参考文献第四专题  平等与分层——关于法律平等问题之争论  一
、引言  二、1978年—1982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包括立法平等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是否包括立法平等    （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人”的主体范围是什么    （三）“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与“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如何    （四）本次论争的结果及其对法学理论界的影响  
三、1992年之后：市场经济与立法平等  四、21世纪之后：和谐社会与立法平等    （一）重申1978
—1982年大讨论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仅包括适用法律的平等，也应包括立法上的平等”
的观点    （二）对“适用法律平等说”（实施法律平等说）的质疑与批判    （三）重构以“立法平等
”为核心理念的法律平等理论    （四）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立法平等的关系  （五）近些
年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困惑与回应  五、结语  参考文献第五专题  独立与附从——关于司
法独立问题之争论  一、关于第一个历史时期（1949—1978年）    的司法独立问题的争论    （一）1954
年以前司法改革工作以及    对“司法独立”观点的批判    （二）1954—1957年夏的“司法独立”主张    
（三）1957年夏季之后的对“司法独立”的批判    （四）大跃进运动及其之后的对“司法独立”的彻
底否定  二、关于第二个历史时期（1978—2008年）中“司法独立”问题的争论    （一）改革开放以后
的宪法、法律、党的政策文件等为司法独立问题的重提和讨论提供了条件和依据    （二）改革开放以
来关于司法独立问题的要点概述  三、对建国60年关于司法独立论争的总体评价    （一）司法独立之争
从以“姓资姓社”为争论的焦点，转到以如何改善党领导司法的方式和改革我国政治体制为争论的中
心问题    （二）党的文件放宽了司法独立的程度    （三）关于司法独立的争论有了国际视野和国际背
景    （四）司法独立之争由过去的精英化、政治化，逐渐转变为“大众化”和“去意识形态化”    （
五）关于司法独立的理论研究呈现出系统、全面、深入的特点  四、余论：客观认识司法独立之争    （
一）主张司法独立观点的合理性    （二）完全照搬西方的司法独立是行不通的    （三）司法独立是一
种理念、观念、理想，也是一个过程  参考文献第六专题  本位与重心——关于法本位问题之争论  一、
法本位问题提出的历史背景  二、“法本位”争论中的各派观点    （一）“权利本位说”的主要观点    
（二）义务重心论的主要观点    （三）关于法本位的其他观点  三、对“本位说”与“重心论”之争中
的各观点的比较与评述  ．    （一）对“权利本位说”的评价    （二）对“义务重心论”的评价    （三
）对“法本位”讨论中其他观点的评价   参考文献第七专题  国情与普世——关于人权问题之争论  一
、改革开放之前对人权的认识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权争论  三、90年代以后的人权讨论  四、小结  
参考文献第八专题  主观与客观——关于法律解释问题之争论  一、争论的由起及争论的形成过程  二、
争论各方的观点分述      （一）理论层面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争      （二）实践层面的关于立法解
释和司法解释的争论  三、对争论的简要评价  参考文献第九专题  切分与融合——关于公法私法划分问
题之争论  一、引言  二、公法私法之论争的各派观点    （一）否定论的主要观点    （二）肯定论的主
要观点    （三）融合论的主要观点    （四）观点评析与辨正  三、公法私法之论争与中国法治发展  参
考文献第十专题  本土与移植——关于法律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之争论  一、前言：法律现代化——历
史拐弯后的路径依赖  二、法律现代化的当代争论  三、围绕法律移植之争论    （一）法律可否移植之
争    （二）法律移植的不可能理论：法律现代化的本土资源之争论    （三）法律移植的模式之争论    
（四）法律移植的效果之争论  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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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80年代以前的争论在20世纪50年代的初期，虽然经历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以及以改造
旧法人员为主旨的司法改革运动，尽管在各法学院系的教科书中已经引入苏联的法学理论观点，但关
于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学者或法律工作者们的普遍赞同。
1956年前后，在中共八大召开以及中共中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背景下，学术界一
度就统治阶级意志是否就是法的本质属性问题展开讨论。
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次讨论并没有充分展开，但一些基本的问题已经被提出。
当时法学理论界赞成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的立场占主导地位。
但是，结合当时司法改革、清理旧法观念、群众运动展开的实际情况，在关于法是否是超阶级的以及
旧法是否可用等问题的讨论中，有学者对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予以质疑，反对过于强调法是统治阶级
的意志体现和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
所提出的理由主要包括：第一，不同的法律规范具有不同的性质，有的有阶级性，有的则没有。
杨兆龙认为，法律规范按照其性质来看，可以分为主导性的规范和辅助性的规范两种。
“辅助性的法律规范的具体阶级性决定于和它们有关的主导性法律规范的阶级性。
主导性法律规范的阶级性是和当时统治阶级的具体阶级性一致的。
”“主导性规范往往只能用于某个特定的阶级社会，而辅助性规范往往可以用于各种不同性质的阶级
社会。
”例如，社会主义国家内关于确立公有财产制的法律规范是主导性的，而关于保护公有财产制的方法
则是辅助性的。
如果将前者废除或者将其基本改变，社会主义法将失去其社会主义的特点；如果将后者删去而吸取资
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范代替之，那就不一定会发生这么大的影响。
①第二，法律具有继承性，新旧法律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旧法也可以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有积极意
义。
这是对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的一种淡化。
过于强调统治阶级意志论，就不能充分利用旧法的合理因素。
如刘焕文认为，旧法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值得研究的现实意义，“新的法律思想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是从旧法思想作斗争中产生和扬弃了旧法思想而形成的，它与旧法思想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应当以“科学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对待旧法思想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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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是一个探索国家治理之道、寻求民族富强之路的历史。
关于治国之道，是中国法律界学人集中思考的主题，它尤为集中地表现为对法学基本理论的思考。
如果说，共和国前进的过程是一个曲折的过程的话，那么，法律界学人关于法学基本理论的思考也是
在不断试错、在正确与错误的交锋中取得进展。
回顾共和国60年来在法学基本理论领域一些主要问题上的争论，检视这些争论的理论要点，追踪这些
争论中各种观点的走向，对于接受历史教训、深化法学理论研究、坚定法治建设信念具有重要意义。
借厦门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丛书之际，我们选择在法理学领域有重大
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十个争论问题为样本，展示共和国60年来在这一领域的理论进展概况。
我们所选择的问题包括：关于法的继承性问题、关于法本质问题、关于法治问题、关于法律平等问题
、关于司法独立问题、关于法本位问題、关于人权问题、关于法律解释问题、关于公法私法划分问题
、关于法律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